
证券代码：300517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海波重科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6-029 

 

海波重型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重大合同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 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合同签署概况 

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及其它法律、法规，遵循公平、诚实信用以

及全面履行合同的原则，海波重型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、

“乙方”）与洛阳市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 “洛阳市政”“甲方”）

签订了《洛阳市古城快速路(西苑桥南～金城寨街）建设工程 1标段桥梁钢结构

加工制造安装合同》，合同总价为 5,000万元人民币。 

 

二、合同对方 

1、基本情况 

公司名称：洛阳市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

注册资本：60,104.80万元人民币 

法定代表人：孟令全 

住所：洛阳市洛龙区关林路与孙辛路交叉口 1至 5层 

经营范围：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；公路、桥梁工程施工；市政设施

养护维修施工；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施工；园林、热力、煤气、给水、路灯照明、

垃圾处理、污水处理市政工程施工；房地产开发；物业管理；市政设施投资管理、

咨询；工程项目管理、咨询；建筑材料、水泥混凝土制品、沥青混凝土、沥青的

销售及技术服务；机械租赁，房屋、场地租赁；工程设计、检测；酒店管理。 

2、洛阳市政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。 



3、洛阳市政具有承建多项大型工程建设项目的成功经验，具有良好的社会效

益和经济效益，公司认为其交易履约能力较强，履约风险较小。 

4、洛阳市政近三个会计年度与本公司发生的类似业务交易金额为 0。 

 

三、工程概况 

1、工程名称：洛阳市古城快速路(西苑桥南～金城寨街）建设工程 1标段桥

梁钢结构加工制造安装 

2、工程地点：洛阳市古城快速路 

3、工程范围：洛阳市古城快速路(西苑桥南～金城寨街）建设工程 1标段桥

梁钢结构加工制造安装响应文件的工程量。 

4、合同工期：工程计划于 2016 年 12月 14 日开工，计划于 2017 年 03月

24日竣工，合同工期总日历天数为 100天。 

5、签约合同总价（含增值税）：5,000万元人民币。最终结算金额=实际发

生工程量×综合单价。 

 

四、结算与支付 

1、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总额 10%作为工程预付款。乙方在本合同签订同时

向甲方提交预付款等额的银行履约保函。保函在钢材全部采购到厂并经检验合格，

开始下料加工 15日内无息退还。 

2、钢结构加工完成，乙方向甲方提交相关证明文件，经过甲方、监理检验

合格具备发货条件后，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额的 40%，总支付金额达到合同额的

50%。 

3、钢箱梁安装完成，验收合格后且甲方收到乙方经甲方确认合格、完整、

规范的工程档案，竣工资料及工程结算资料，经甲方审核确认决算和支付手续完

备后 7个工作日内，甲方支付至合同总额的 80%。 

4、乙方工程具备通车条件，经甲方、监理验收合格，决算支付手续完备后

7个工作日内，甲方向乙方支付至合同总额的 95% ，余下 5%作为质保金，质保

期从整体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算,两年后到期 30日内无息支付给乙方。 

5、工程价款按月结算，乙方凭甲方确认的工程量计量单进行结算。 



 

五、违约责任 

 1、甲方违约 

甲方无正当理由不按约定支付工程款项及施工场地达不到安装条件，导致施

工无法进行或延误；甲方无正当理由不支付工程竣工结算价款。甲方承担违约责

任，按照应付未付款的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承担利息，相应顺延工期。 

 2、乙方违约 

因乙方原因不能按照约定工期提供工程所需材料和产品，导致施工无法进行

或影响甲方后续施工。承担违约责任，赔偿因其违约给甲方造成的经济损失，造

成工程逾期的，乙方应向甲方支付违约金。 

乙方制作质量达不到约定的质量标准和要求，扣罚履约保证金，并继续完成

工程。 

3、本合同发生争议，双方应协商解决，协商不成，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

提起诉讼。 

 

六、合同审议程序 

该合同无需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，也不需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。公司将在

定期报告中披露本合同的履行情况。 

 

七、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

公司具备履行合同的能力，资金、人员、技术和产能均能够保证合同的顺利

履行。本次合同金额为 5,000 万元人民币，占公司 2015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

15.52%。本次合同的履行对公司本年度经营业绩不产生影响，将对公司 2017年

度的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。 

 

八、备查文件 

《洛阳市古城快速路(西苑桥南～金城寨街）建设工程 1 标段桥梁钢结构加

工制造安装合同》 

 



特此公告 

 

海波重型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6 年 12 月 29 日          




